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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经编制、组织、人社部门办理相关手续的实有在编在册人员数

设岗，其中，空编事业单位按编制部门核定的编制数设岗；实行

员额制管理的事业单位，可将员额制范围内的人员纳入岗位总量

范围。事业单位可结合编制数额变化、人才队伍发展规划及人员

规模变化等，适时对岗位总量进行调整。  

（二）创新事业单位岗位结构比例宏观调控办法。在岗位管

理总体制度框架内，事业单位的岗位结构比例总体采取上限调控

的方式，按照现行岗位结构比例标准，在《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

会保障厅关于调整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和工勤技能人员结构

比例控制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豫人社〔2015〕44 号）规定的

结构比例上限以内进行确定。对于具有国家重点实验室、国家工

程（技术）研究中心、国家重点学科、临床重点专科、国家协同

创新中心、河南省优势特色学科以及在人才培养、科技创新、服

务社会等方面成效显著、社会反响好的高校、公立医院和科研院

所，高级专业技术岗位结构比例在现行标准基础上，经核定可上

浮 5 个百分点左右。  

（三）开辟高层次人才岗位设置绿色通道。市直事业单位已

聘或引进的“两院”院士，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、“千

人计划”“万人计划”入选者、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、

“长江学者”、“百千万人才工程”国家级人选、国家级“四个一

批”人才，在岗位设置或变更时，可不占本单位正高级岗位结构

比例。市直及县（市、区）事业单位已聘或引进的省“百人计划”

人选、省杰出专业技术人才、“中原学者”、省优秀专家、省学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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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术带头人、省“四个一批”人才，在岗位设置或变更时，可不

占本单位正高级岗位结构比例。事业单位根据人才建设需要，引

进博士和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人员等高层次人才，在没有相应

岗位情况下，可按照有关规定设置特设岗位，不占单位常设岗位

结构比例。对“五一劳动奖章”获得者、“中原工匠”、“河南技

术能手”、省机关事业单位工勤技能岗位竞赛获奖者等表现突出

的工勤技能人员，在岗位聘用时予以倾斜。  

（四）优化乡镇基层事业单位岗位管理。岗位设置进一步向

乡镇基层事业单位倾斜，在适当提高基层事业单位中、高级专业

技术岗位结构比例基础上，进一步放宽乡镇事业单位岗位管理。

对引进的符合特设岗位人员条件的急需人才，其所聘岗位等级可

放宽至专业技术八级以上，不受单位岗位结构比例限制，对照岗

位任职条件直接聘用到相应岗位。对在乡镇事业单位专业技术或

工勤技能岗位连续工作满 30 年且具备高一等级同类别岗位任职

资格的人员，单位可不受岗位结构比例限制，聘用至高一等级岗

位。 

（五）规范事业单位内部人事管理。事业单位要根据社会功

能、职责任务、发展目标进行岗位需求预测，制定人才队伍发展

规划，并结合人才队伍发展规划健全完善包括岗位设置方案及管

理办法等在内的各项人事管理制度。人事管理制度的制定或修改

应体现民主公开，应当通过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其他形式听取工作

人员意见。经规范程序确定的岗位设置方案和人事管理制度，事

业单位应严格执行，并报事业单位人事综合管理部门备案。全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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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施竞聘上岗制度。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晋升八级职员、七级职员，

要向市人社部门上报岗位晋升聘用方案，核准使用岗位数量和聘

用条件。 

三、优化监管服务 

（一）明确责任。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的权责主体是事业单位。

事业单位要加强自我约束和管理，按照确定的岗位设置方案和管

理办法开展岗位设置、人员岗位聘用等人事管理相关工作。事业

单位主管部门要进一步按照管办分离、政事分开的原则，切实转

变职能，理顺关系，除按照干部人事管理权限应予管理的事项外，

尽可能减少对事业单位岗位管理具体事务的干预，确保事业单位

用人自主权落到实处。事业单位人事综合管理部门要按照“放管

服”改革要求，依法监管，加强对事业单位岗位设置工作的指导、

监督和服务，及时对事业单位岗位设置方案以及人员岗位调整情

况进行备案，依法履行对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指导监管责任。  

（二）严肃纪律。事业单位在开展岗位管理工作中要严格遵

守各项组织人事纪律，对工作中的违纪失职失责行为及人员，要

按照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》等有关规定进行严肃问

责；对于人事管理规范、自律机制健全的事业单位，可探索在确

定岗位结构比例动态调整区间等方面给予更大的自主权；对于人

事管理问题突出、信访举报事项多发、不按管理制度进行管理的

事业单位，依据有关规定严肃追责处理。 

（三）优化服务。各县、区要统筹做好本地区事业单位人事

管理工作。要按照“极简审批、极速效率、极优服务、极严约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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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标，推进审批服务便民化。备案事项要简化手续、压缩时限、

提高效率，逐步实现网上或一次办理。同时加强人事管理工作的

调研和指导，及时发现解决工作中的疑难问题，不断总结推广典

型经验及做法。要主动强化与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相关部门的协

作，切实形成工作合力，促进本地区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工作顺利

开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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